
附件1
钦州市入海河流名单及水质目标表
	序号
	河流名称
	入海监测断面

名称
	断面所在行政区域
	入海区域
	2014年

水质状况
	2020年

水质目标

	1
	钦江
	高速公路西桥
	钦州市
	茅尾海海域
	劣V
	IV

	2
	钦江
	钦江东
	钦州市
	茅尾海海域
	IV
	Ⅲ

	3
	大风江
	高塘
	钦州市
	大风江口海域
	Ⅲ
	Ⅲ

	4
	茅岭江
	茅岭大桥
	钦州市
	茅尾海海域
	Ⅲ
	Ⅲ


   注：钦江东、高塘、茅岭大桥监测断面列入地表水考核。
附件2

钦州市主要入海排污口基本情况表
	序号
	市
	县/区
	乡/镇
	排污口编号
	排污口名称
	经度（E）
	纬度（N）
	排污口

类型
	排入的海洋环境

功能区名称
	执行排放标准
	备注

	1
	钦州市
	钦南区
	犀牛脚镇
	450702001
	钦州犀牛脚糖厂（广西犀牛脚欧亚糖业有限公司）
	108.6896
	21.7390
	企业
	钦州港大榄坪港口、工业区（GX057DⅣ）
	DB45/893-2013甘蔗制糖
	已停产

解散

	2
	钦州市
	钦南区
	东场镇
	450702002
	东场镇旧渡船排水口
	108.7775
	21.8313
	其他
	排污口不直接在功能区范围内
	GB8978-1996 一级标准
	

	3
	钦州市
	钦南区
	东场镇
	450702003
	东场镇旧渡船旁排水口
	108.7782
	21.8318
	其他
	排污口不直接在功能区范围内
	GB8978-1996 一级标准
	

	4
	钦州市
	钦南区
	东场镇
	450702004
	东场镇东场中学

南面排水口
	108.7791
	21.8330
	其他
	排污口不直接在功能区范围内
	GB8978-1996 一级标准
	

	5
	钦州市
	钦南区
	龙门港
	450702005
	龙门港菜市场排水口
	108.5398
	21.7468
	其他
	龙门港港口区（GX081DⅣ）
	GB8978-1996二级标准
	

	6
	钦州市
	钦南区
	龙门港
	450702006
	龙门港军事基地大门左面排水口
	108.5398
	21.7427
	其他
	龙门港港口区（GX081DⅣ）
	GB8978-1996二级标准
	

	7
	钦州市
	钦南区
	沙埠镇
	450702007
	河东污水处理厂
	108.6481
	21.9103
	市政
	排污口不直接在功能区范围内
	GB18918-2002一级B标准
	

	8
	钦州市
	钦南区
	犀牛脚镇
	450702008
	犀牛脚镇污水处理厂
	108.7404
	21.6477
	市政
	犀牛脚旅游观光、养殖区（GX056BII）
	GB18918-2002一级B标准
	

	9
	钦州市
	钦州港经济技术开发区
	
	450702009
	中国石油广西石化公司
	108.5960
	21.7589
	企业
	钦州港大榄坪污水深海排放区（GX070DⅣ）
	GB8978-1996二级标准
	

	10
	钦州市
	钦州港经济技术开发区
	
	450702010
	中国石油广西石化公司清净雨水排放口
	108.5931
	21.7589
	企业
	茅尾海红树林自然保护区（GX075AⅠ）
	禁止新建排污口，参照GB8978-1996 一级标准评价
	

	11
	钦州市
	钦州港经济技术开发区
	
	450702011
	中粮油脂钦州有限公司
	108.5861
	21.7333
	企业
	钦州港果子山港口区（GX058DⅣ）
	GB8978-1996二级标准
	已截流

	12
	钦州市
	钦州港经济技术开发区
	
	450702012
	广西钦州燃煤电厂排水口
	108.6283
	21.7031
	企业
	金鼓江工业用海区（GX072CⅢ）
	GB8978-1996二级标准
	

	13
	钦州市
	钦州港经济技术开发区
	
	450702013
	钦州港勒沟河生活污水市政排污口
	108.5971
	21.7366
	其他
	钦州港果子山港口区（GX058DⅣ）
	GB8978-1996二级标准
	

	14
	钦州市
	钦州港经济技术开发区
	
	450702014
	益民街西侧市政排污口
	108.5931
	21.7586
	其他
	茅尾海红树林自然保护区（GX075AⅠ）
	禁止新建排污口，参照GB8978-1996 一级标准评价
	不合理排污口

	15
	钦州市
	钦州港经济技术开发区
	
	450702015
	钦州港海监码头市政排污口
	108.5965
	21.7314
	其他
	钦州港果子山港口区（GX058DⅣ）
	GB8978-1996 二级标准
	

	16
	钦州市
	钦州港经济技术开发区
	
	450702016
	钦州港勒沟河工业废水市政排污口
	108.5967
	21.7371
	其他
	钦州港果子山港口区（GX058DⅣ）
	GB8978-1996 二级标准
	

	17
	钦州市
	钦州港经济技术开发区
	
	450702017
	钦州港起步工业园东市政排污口
	108.6154
	21.7833
	其他
	金鼓江工业用海区（GX072CⅢ）
	GB8978-1996 二级标准
	

	18
	钦州市
	钦州港经济技术开发区
	
	450702018
	广西金桂浆纸业有限公司
	108.6861
	21.7100
	企业
	钦州港大榄坪污水深海排放区（GX070DⅣ）
	GB3544-2008 制浆和造纸联合生产企业限值
	

	19
	钦州市
	钦州港经济技术开发区
	
	450702019
	钦州港国星市政排污口
	108.6088
	21.7002
	市政
	钦州港果子山港口区（GX058DⅣ）
	GB8978-1996 二级标准
	不合理排污口

	20
	钦州市
	钦州港经济技术开发区
	
	450702020
	钦州港勒沟工业作业区综合排水口
	108.5835
	21.7409
	其他
	钦州七十二泾风景旅游区（GX074BII）
	GB8978-1996 二级标准
	

	21
	钦州市
	钦州港经济技术开发区
	
	450702021
	钦州港果鹰大道雨污水排水口
	108.5943
	21.7234
	其他
	钦州港果子山港口区（GX058DⅣ）
	GB8978-1996 二级标准
	

	22
	钦州市
	钦州港经济技术开发区
	
	450702022
	钦州港区红都新林旁
	108.5940
	21.7502
	其他
	茅尾海红树林自然保护区（GX075AⅠ）
	禁止新建排污口，参照GB8978-1996 一级标准评价
	不合理排污口

	23
	钦州市
	钦州港经济技术开发区
	
	450702023
	远洋国际旁
	108.5946
	21.7478
	其他
	茅尾海红树林自然保护区（GX075AⅠ）
	禁止新建排污口，参照GB8978-1996 一级标准评价
	不合理排污口

	24
	钦州市
	钦州港经济技术开发区
	
	450702024
	丽嘉花园对面
	108.5963
	21.7454
	其他
	茅尾海红树林自然保护区（GX075AⅠ）
	禁止新建排污口，参照GB8978-1996 一级标准评价
	不合理排污口

	25
	钦州市
	钦州港经济技术开发区
	
	450702025
	雅斯特酒店旁
	108.5956
	21.7429
	其他
	茅尾海红树林自然保护区（GX075AⅠ）
	禁止新建排污口，参照GB8978-1996 一级标准评价
	不合理排污口

	26
	钦州市
	钦州港经济技术开发区
	
	450702026
	雅斯特酒店对面
	108.5955
	21.7427
	其他
	茅尾海红树林自然保护区（GX075AⅠ）
	禁止新建排污口，参照GB8978-1996 一级标准评价
	不合理排污口

	27
	钦州市
	钦州港经济技术开发区
	
	450702027
	大华二期旁
	108.5970
	21.7340
	其他
	钦州港果子山港口区（GX058DⅣ）
	GB8978-1996 二级标准
	

	28
	钦州市
	钦州港经济技术开发区
	
	450702028
	天盛码头旁
	108.5993
	21.7080
	企业
	钦州港果子山港口区（GX058DⅣ）
	GB8978-1996 二级标准

	不合理排污口

	29
	钦州市
	钦州港经济技术开发区
	
	450702029
	大榄坪污水厂临时排污口
	108.6704
	21.6925
	市政
	钦州港大榄坪港口、工业区（GX057DⅣ）
	GB18918-2002一级B标准
	非法排污口

	30
	钦州市
	钦州港经济技术开发区
	
	450702030
	保税港区南侧2
	108.6637
	21.6631
	其他
	钦州港大榄坪港口、工业区（GX057DⅣ）
	GB8978-1996 二级标准
	非法排污口

	31
	钦州市
	钦州港经济技术开发区
	
	450702031
	勒沟码头
	108.5817
	21.7241
	企业
	钦州港果子山港口区（GX058DⅣ）
	GB8978-1996 二级标准
	不合理排污口

	32
	钦州市
	钦州港经济技术开发区
	
	450702032
	钦州港区大榄坪1#泊位
	108.6348
	21.6928
	其他
	钦州港大榄坪港口、工业区（GX057DⅣ）
	GB8978-1996 二级标准
	


附件3

钦州市近岸海域汇水区域城镇污水处理设施清单
	序号
	设施所在地级城市（区）
	设施名称
	设施业主

及运行单位
	污水处理工艺
	设计处理能力
（万吨/日）
	实际污水

处理量

（万吨/日）
	开始运行时间（年）
	是否已稳定

达到一级A排放标准
	附加说明

	1
	钦州市
钦南区
	河东污水处理厂
	钦州市开投水务有限公司
	改良A/A/O处理工艺
	8（一期工程）
20（远期）
	1.8
	2012
	否
	

	2
	钦州市
钦南区
	河西污水处理厂
	钦州市国润环境工程有限公司
	CAST工艺
	8
	7
	2007
	否
	

	3
	灵山县
	灵山县城区污水处理厂
	灵山县开投有限公司
	A/A/O处理工艺
	5
	2.8
	2010
	否
	

	4
	浦北县
	浦北县城区污水处理厂
	浦北县中环水业有限公司
	A/A/O处理工艺
	2
	1.8
	2010
	否
	


附件4 

钦州市近岸海域污染防治重点工作部门分工
	序号
	重点工作
	主要内容
	牵头部门
	主要参与

部门
	责任单位

	1
	（一）促进沿海地区产业转型升级
	1. 调整沿海地区产业结构。结合国家重大战略，实施科技引领，加快沿海地区实现创新驱动发展和绿色发展转型。化解过剩产能，推进循环经济和清洁生产。加快构建沿海现代农业产业体系。
	市发改委、市工信委、市科技局、市环保局、市农业局
	

	各县区人民政府（管委）

	2
	

	2. 提高涉海项目环境准入门槛。提高行业准入门槛。从严控制“两高一资”产业在沿海地区布局，依法淘汰沿海地区污染物排放不达标或超过总量控制的生产能力。严格污染物排放控制要求。在超过水质目标要求的封闭或半封闭海域如茅尾海等，新建、改建、扩建重点行业建设项目实行主要污染物排放减量置换。严控围填海和占用自然岸线的建设项目。加强近岸海域项目环境准入管理，在环境影响评价、排污许可、入海排污口设置等方面，落实围填海、自然岸线和生态保护红线管控要求。
	市环保局、市海洋局
	市发改委、市工信委、市林业局

	各县区人民政府（管委）

	3
	（二）逐步减少陆源污染排放
	1. 开展入海河流综合整治，贯彻落实《钦江东、钦江西监测断面水体达标方案技术报告》。2020年，确保钦江、大榄江、茅岭江、大风江等4条入海河流达到水质目标要求。
	市环保局
	市发改委、市工信委、市财政局、市住建委、市农业局、市水产畜牧兽医局、市海洋局、市市政管理局
	各县区人民政府（管委）

	4
	

	2. 开展入河污水直排口整治工作。完成钦江西岸老旧污水提升泵站扩容改造工程；完成金海湾西大街建材城路段污水管网等老旧污水管网排查、疏通及修复工作；将钦江西岸老旧提升泵站扩容改造及河东、河西污水处理厂提标改造。
	市市政管理局
	市发改委、市财政局、市环保局、市住建委
	各县区人民政府（管委）

	5
	（二）逐步减少陆源污染排放
	3. 开展城市黑臭水体整治。2018年底前，通过采取控源截污、清淤疏流、垃圾清理、生态修复等措施，开展黑臭水体整治，并彻底消除东干渠、西干渠、西干渠康熙岭支流，黄晚沟、沙江沟、邓屋沟、彭屋沟、桃沟、佳河沟、缸瓦窑沟等10条黑臭水体。
	市市政管理局
	市财政局、市环保局、市水利局、市开投集团公司
	钦南区、钦北区人民政府

	6
	
	4. 规范入海排污口管理。加强入海排污口动态识别和管理工作，确定各个排污口的污染治理责任单位，并予以登记。编制非法和设置不合理排污口名录，确定各个相关排污口的具体整治要求，制订非法与设置不合理排污口清理工作方案，完成非法和设置不合理入海排污口清理整治工作。按《全国陆域直排入海污染源监测技术要求（暂行）》对日排水大于或等于100吨的入海污水排放口实施每季一次的监测，全年开展监测4次。
	市环保局、市海洋局
	市住建委、市水利局、市市政管理局
	各县区人民政府（管委）

	7
	
	5. 加强污染物排放控制。根据近岸海域水质改善需求，确定污染物排放控制指标，并纳入污染物排放总量约束性指标体系。按照《控制污染物排放许可制实施方案》的要求，实施企事业单位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加强工业集聚区污染治理和污染物排放控制。提高城镇污水处理设施氮磷去除能力。加强畜禽养殖与农村面源污染控制。完善污染物监测监控与考核。
	市环保局
	市发改委、市工信委、市科技局、市财政局、市住建委、市农业局、市水产畜牧兽医局、市海洋局等
	各县区人民政府（管委）

	8
	
	6. 严格控制环境激素类化学品污染。完成环境激素类化学品生产使用情况调查，监控评估水源地、农产品种植区及水产品集中养殖区风险，实施环境激素类化学品淘汰、限制、替代等措施。
	市环保局、市工信委、市农业局、市海洋局、市水产畜牧兽医局
	

	各县区人民政府（管委）

	9
	（三）加强海上污染源控制
	1. 加强船舶和港口污染防治。持续推进船舶结构调整，协同推进船舶污染物接收设施建设及其与城市公共处理设施的衔接，加强污染物排放监测和监管等，全面推进船舶和港口污染物防治工作。
	钦州海事局、市交通运输局、北部湾港口管理局钦州分局
	市工信委、市科技局、市环保局、市海洋局
	各县区人民政府（管委）

	10
	

	2. 加强海水养殖污染防控。优化水产养殖区域布局，依法科学划定养殖区、限制养殖区和禁止养殖区。完善水产养殖基础设施。鼓励开展海洋离岸养殖，支持推广深水抗风浪养殖网箱。发展水产健康养殖。加强养殖投入品管理。
	市水产畜牧兽医局
	市环保局、市农业局、市海洋局
	各县区人民政府（管委）

	11
	（四）保护海洋生态
	1. 划定并严守生态保护红线。在海洋重要生态功能区、海洋生态脆弱区、海洋生态敏感区等区域划定生态保护红线，合理划定纳入生态保护红线的湿地范围，明确湿地名录，并落实到具体湿地地块，明确生态保护红线管控要求，构建红线管控体系。
	市海洋局、市林业局
	市发改委、市科技局、市财政局、市环保局、市农业局
	各县区人民政府（管委）

	12
	
	2. 严控围填海和占用自然岸线的开发建设活动。认真执行围填海管制计划，严格控制围填海规模，加强围填海管理和监督，重点海湾、自然保护区、海洋特别保护区的重点保护区及预留区、重点河口区域、重要滨海湿地区域、重要砂质岸线及沙源保护海域、特殊保护海岛及重要渔业海域禁止实施围填海；生态脆弱敏感区、自净能力差的海域严格限制围填海。
	市海洋局
	市发改委、市环保局、市财政局、市农业局、市林业局等
	各县区人民政府（管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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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保护典型海洋生态系统和重要渔业水域。加大红树林、珊瑚礁、海藻场、海草床、河口、滨海湿地、泻湖等典型海洋生态系统，以及产卵场、索饵场、越冬场、泪游通道等重要渔业水域的调查研究和保护力度。
	市海洋局、市水产畜牧兽医局、市林业局
	市发改委、市科技局、市财政局、市环保局、市农业局
	各县区人民政府（管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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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保护海洋生态
	4. 加强海洋生物多样性保护。加大海洋保护区选划力度，逐步完善全国海洋保护区网络体系。开展海洋外来入侵物种防控措施研究。
	市海洋局、市环保局、市林业局
	市发改委、市科技局、市财政局、市农业局
	各县区人民政府（管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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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推进海洋生态整治修复。保持滨海湿地总面积不少于8.34万公顷，整治海岸线长度不少于15公里，整治海域面积不少于800公顷。严格控制各种占用大陆和海岛自然岸线的建设活动，保护自然生境和自然岸线，全国自然岸线保有率不低于35%（不包括海岛岸线）。
	市海洋局、市林业局

	市发改委、市财政局、市环保局、市农业局
	各县区人民政府（管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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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防范近岸海域环境风险
	1. 加强沿海工业企业环境风险防控。加强沿海环境风险较大的工业企业环境监管。提升船舶与港口码头污染事故应急处置能力，在沿海地区各级政府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中，应完善陆域环境风险源和海上溢油及危险化学品泄漏对近岸海域影响的应急方案，定期开展应急演练。探索建立健全沿海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制度。
	市环保局
	市工信委、市交通运输局、市农业局、市海洋局、钦州海事局、自治区北部湾港口管理局钦州分局
	各县区人民政府（管委）

	17
	

	2. 防范海上溢油及危险化学品泄漏对近岸海域污染风险。开展海上溢油及危险化学品泄漏污染近岸海域风险评估，防范溢油等污染事故发生。健全海上溢油及危险化学品泄漏污染近岸海域环境应急响应机制。按照“统一管理、合理布局、集中配套”原则，配套应急物资库，建设应急物资统计、监测、调用综合信息平台。
	钦州海事局
	市科技局、市环保局、市交通运输局、市农业局、市海洋局
	各县区人民政府（管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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